
 

程瑞：论借款保证保险天然

的“不可强制搭售”性 

  



 

 - 2 - 

文/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瑞 

 

作为具有融资增信功能的保险产品，借款保证保险的保费规模十年间

增长数十倍，已成为财产保险公司非车险业务中的“规模巨头”。新冠疫

情冲击导致经济下滑，行业整体违约率上升，这使得信用保证保险业务赔

付率居高不下，强如行业老大的人保财险在这款产品上也是深陷泥潭，一

度与过去的业务合作方对簿公堂。 

在经济逆周期下，信用保证保险业务风险日渐暴露，整体承压。随着

新一轮 3.15 周期的到来，以及近期席卷全国的疫情反复，一时间，业内对

借款保证保险再次形成热议局面。 

其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，就是借款保证保险到底是不是贷款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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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强制搭售”产品？ 

【各执一词的投保人和裁判员】 

对此，已经签署过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态度颇为出人意料。 

尽管近一年来整体投诉量呈优化趋势，但据银保监会公示数据，2021

年四季度有关信用保证保险的 12378 投诉量仍高达 1458 件，占到财产保

险总投诉量的 10.2%，占比仅次于机动车辆保险。其中投诉点聚焦在投保

人宣称其“投保不知情”，投诉保险人在放款方销售贷款产品时“强制搭

售”借款保证保险产品。 

看上去，这款产品在销售端似乎问题很大，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投保

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借款保证保险产品呢？ 

但在跟进投诉事项，具体做保险合同签署时的举证时，据某地银保监

局消保处人员透露，绝大部分投诉人事实上无法对“投保不知情”做有效

举证，投保时签名也确为投保人本人签署无疑。 

另一方面，监管部门和媒体的表态更显微妙。 

虽然依然积极受理投诉、推动保险公司处置，但近年来从银保监会消

保局，到各省市银保监局，纷纷挂网发布关于借款保证保险的消费者风险

提示。除了提示消费者在投保时需仔细阅读保险合同外，也重点提示消费

者务必保护好个人信息、勿轻信退保退费代理等其他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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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大媒体也频频发声，以央视财经、《中国银行保险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21 世纪经济报道》为代表的财经类媒体，以《中国警察网》、《法治周末》

为代表的司法类媒体，纷纷揭露日益猖獗的“代理退保退费”黑色产业链，

警示从业不法分子，并向消费者提示风险。 

从监管和媒体披露的信息来推测，“代理退保退费”的不法分子，唆

使投保人将“投保不知情”“捆绑销售保险”作为向监管部门投诉、举报、

信访的主要借口，并以此为武器，帮助别有用心或心存侥幸的投保人（同

时也是放款方的借款人）尝试退保、逃债，缓解疫情后的经济压力。这已

成为一种灰色的社会现象。 

【借款保证保险天然的“不可强制搭售”性】 

关于疫情，关于逆经济周期，在本文不多做讨论。笔者尝试对于引发

争议的这个话题做一番简析：借款保证保险到底是不是贷款时的“强制搭

售”？ 

对此，笔者的观点非常明确——借款保证保险的产品核心属性即以借

款为前提条件，无法独立存在，因此天然就具有“不可强制搭售”性，更

不属于强制搭售或捆绑销售。 

为什么笔者敢如此断言？ 

首先，我们必须清楚，何为保证保险？ 

保证保险是指在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，被保险人需在约定的条件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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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成熟时方能获得赔偿的一种保险方式，其主体包括投保人，被保险人

和保险人。 

然后，我们再聚焦到“借款保证保险”这一特定产品。 

借款保证保险是以消费者（借款人）为投保人，放款方（出借人）为

被保险人的一款保险产品，当消费者未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时，

保险公司将依据保险合同向放款方进行理赔。该保险不同于传统人寿保险、

健康保险、意外保险和财产保险，是为有融资需求的消费者提供增信服务，

以提高其获得借款的成功率。 

在购买投保环节，借款人可根据自身条件及需求选择购买借款保证保

险。 

该保险以借款为前提，无法独立存在，自然不属于强制搭售或捆绑销

售。若借款人符合放款方资质条件，可直接向放款方申请借款，无需购买

借款保证保险；若不符合条件，则可通过购买借款保证保险以获得增信支

持。 

另一方面，保险人承担着相应的保险责任，这才是这款保险产品的核

心价值。 

投保人嫩购买借款保证保险后，如投保人未按照借款合同进行还款，

保险公司将依据保险合同向放款方进行理赔。保险公司理赔后，该笔借款

债权并不会消失，而是由放款方转让至保险公司进行追偿，即保险公司此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0004


